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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平安中债-0-5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9]1601号《关于准予平安中债-0-5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核准，由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平安中债-0-5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负责公开募集。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存续期限不定，首

次设立募集不包括认购资金利息共募集人民币661,375,000.00元，业经普华永道

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0)第0335号验资报告

予以验证。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20]433号审核同意，本基

金661,493,776.00份基金份额于2020年5月29日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根据《平安中债-0-5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以及基金管理人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22年6月23日发布的《平安

中债-0-5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本基金自2022年6月24日起进入基金财产清

算程序。根据以上公告内容，本基金于决议生效并公告后的下一个工作日（即2022

年6月24日起）进入清算程序，基金管理人自进入清算程序之日起不再接受投资

人提出的赎回等业务的申请，基金申购业务已于2022年6月22日暂停，并不再恢

复。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

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

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

务所对清算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一、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平安中债-0-5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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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基金简称 平安 0-5 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债 ETF 

基金主代码 159988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 年 4 月 29 日 

基金管理人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基金运作情况 

平安中债-0-5 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9]1601 号《关于准予平安中债-0-5 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核准，由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平安中债-0-5 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负责公开募集。基金基金合同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正式

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661,493,776.00 份基金份额，其中认

购资金利息折合 118,776.00 份基金份额。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20]433 号审核同意，本基

金 661,493,776.00 份基金份额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自 2020 年 4 月 29 日至 2022 年 6 月 23 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

常运作。 

根据《平安中债-0-5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以及基金管理人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22年6月23日发布的《平安

中债-0-5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本基金自2022年6月24日起进入基金财产清

算程序，并根据《关于平安中债-0-5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终止上市交易的公告》，自2022年6月30日起终止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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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会计报告 

基金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经审计） 

会计主体：平安中债-0-5 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报告截止日：2022 年 6 月 23 日 

  
 最后运作日                                              

2022 年 6 月 23 日 

资  产 :  

银行存款 1,307,045.71 

结算备付金 18,036.83 

存出保证金  

交易类金融资产 10,140,498.63 

其中：债券投资 10,140,498.6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000,000.00 

应收清算款 - 

应收利息 - 

应收股利 -  

其他资产 50,000.00 

资产合计 12,515,581.17 

负 债 :  

应付清算款 1,000,000.00 

应付赎回款  

应付管理人报酬 1,075.28 

应付托管费 358.41 

应付销售服务费  

其他负债 160,282.60 

负债合计 1,161,716.29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0,953,776.00  

未分配利润 400,088.8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353,864.88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总计： 12,515,581.17 

注：1、报告截止日 2022 年 6 月 23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

10,953,776.00 份，基金份额净值 1.0365 元。 

2、本基金的清算报表是在非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参考《企业会计准则》及《证券

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编制的。自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起，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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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以可收回的金额与原账面价值孰低计量，负债以预计需要清偿的金额计量。

由于报告性质所致，本清算报表并无比较期间的相关数据列示。普华永道中天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四、清算情况 

本基金的本次清算期间为 2022 年 6 月 24 日至 2022 年 7 月 18 日止。基金

财产清算小组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全部

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一）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

用。按照《基金合同》的规定，清算费用应由基金资产清算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

支付。 

（二）最后运作日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银行存款 1,307,045.71 元（含应计活期银行存款利息 24.38

元），该款项由基金托管人负责保管。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 15,790.89 元（含应计备付金利息为 1.42 元），

该款项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收取并保管。 

3、基金最后运作日期货备付金为 2,245.94 元（含应计备付金利息为 10.34 元），

该款项由中信建投期货保管，该期货账户已于 2022 年 7 月 19 日销户，期货备付

金余额为 2,247.75（含利息）已于 7 月 14 日全额调回托管户。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交易性金融资产全部为债券，债券市值为 10,140,498.63 元

（含应计利息 64,498.63 元），已于清算期间处置变现，变现资金为 10,139,328.77

元，已于 7 月 8 日划入托管户。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资产 50,000.00 元，为预交尚需退回的中登登记结算费，

该款项由基金管理人在清算款划出前以自有资金垫付至托管户，垫付资金到账日

起孳生的利息归管理人所有。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将以自有资金先

行垫付尚未返还的结算备付金、应计活期银行存款利息、应计备付金利息、中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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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退回的登记结算费。 

（三）最后运作日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清算款 1,000,000.00 元，为上海证券清算款。该款项已

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 1,075.28 元。该款项已于 2022 年 7 月 5 日

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 358.41 元。该款项已于 2022 年 7 月 5 日支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 160,282.60 元，该款项包括应付指数使用费

5,226.62 元，预提信息披露费 57,205.98 元，预提审计费 35,000.00 元，预提持有

人大会律师费 40,000.00 元，预提持有人大会公证费 10,000.00 元，应付交易费

550.00 元，预提账户维护费 12,300.00 元。其中，预提律师费已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支付，预提持有人大会公证费已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支付，应付指数使用费已

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支付，应付交易费用已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支付，预提账户

维护费已于 7 月 14 日支付 9,300.00 元，剩余款项截至报告日暂未支付，将在清

算期后安排支付。 

 

（四）本次清算报告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清算报告期间：2022-6-24 至

2022-7-18 

一、收入 141.10 

1、利息收入 1,485.96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1,259.76 

              备付金利息收入 16.20 

买入返售利息收入 210.00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209,264.86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以"-"填列） 207,920.00 

4、其他收入（损失以"-"填列）  

二、费用 180.00 

1、管理人报酬 - 

2、托管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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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销售服务费 - 

5、税金及附加 - 

6、其他费用 180.00 

            其中：银行汇划费 80.00 

                  上清所查询费 1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填列） -38.90 

减：所得税费用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38.90 

 

（五）截至本次清算报告期结束日的剩余财产情况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22 年 6月 23日基金净

资产 
11,353,864.88 

加：清算报告期间净收益 -38.90 

二、2022年 7月 18日基金净资产 11,353,825.98 

 

本基金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剩余财产为 11,353,825.98元，依据基金财产清

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

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分配给基金

份额持有人。 

清算期结束日次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归基金份

额持有人所有，因清偿基金负债产生的银行汇划费亦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为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于清算划款日的应收利息余额将由基

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该金额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存在略微差异），供

清盘分配使用。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垫

付资金及其孳生的利息将于清算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六）基金清算报告的

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五、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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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备查文件目录 

1、《平安中债-0-5 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清算

审计报告》 

2、《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关于平安中债-0-5 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清算事宜之法律意见》 

（二）存放地点  

备查文件存放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住所。 

（三）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备查文件。 

 

平安中债-0-5 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财产清

算小组 

二〇二二年八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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